


體育系簡介

歷史沿革

1969-體育學系創立

1999-碩士班成立

2002-碩士在職專班成立

2003-體育學系分組

1963-輔仁大學在台復校

運動競技組 運動健康管理組

隸屬文學院

2010-教育學院成立
本系隸屬教育學院

創系主任
故唐恩江教授

2nd 主任
陳太正教授

3rd 主任
陳鴻雁教授

4th 主任
楊志顯教授

7th 主任
曾慶裕教授

復校第一任校長
于斌樞機

體育學組

6th 主任
陳鴻雁教授

5th 主任
故張宏亮教授

現任世界大學運
動會執行委員

現任教育學院
院長

現任主任
蔡明志教授



專任師資結構介紹 專長領域：生理、力學、
教育、解剖、管理、
訓 練 、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術科：田徑、籃球、
排球、足球、棒球、
桌球、羽球、網球、
高球、游泳、跆拳、
柔道、射擊…



體育學系現況

體育學系

(824人)

學士班

(692人)

體育學組

(227人)

培育體育教師、體

適能指導員、體育

運動專業人員、運

動科學人員…等

運動競技組

(226人)

培育優秀運動員、

運動教練、運動指

導員…等

運動健康管

理組(239人)

培育個人運動指導、

運動行銷、運動賽

會管理、運動場館

經營等專業人員，

以及學術研究人

員…等

碩士班/碩職班

(45人/87人)

體育學領域

著重於加強運動科

學之專業知識，以

及體適能與運動相

關領域之最新研究

與發展。

運動管理學

領域

著重於發展專業體

適能與運動事業之

管理人才，增進體

育運動相關組織之

實務管理能力。

五年一貫

體育學系系所結構



• 請以單一帳號 (LDAP)、密碼至學校首頁→在校學生→

學生資訊入口網→「學籍註冊」項下之「學籍電子註冊

系統」查詢（開放至110.10.8）。

• 註冊手續不全、逾期辦理或未辦理者，請務必於規定時

間內，至承辦註冊相關單位辦理逾期或未辦之程序，完

成補辦註冊。

• 於110年10月22日前仍未完成補辦註冊者，依輔仁大

學學則第九條：逾期無故未完成註冊手續者，即令退學

之規定辦理。

註冊相關事項-1



註冊相關事項-2

A : 本學期批次註冊審檔前已先完成註冊,並且辦理休學
B : 休學中尚未復學 → 請完成各項繳費及兵役登記(男同學)
C : 前一學期費用未繳清 → 請至總務處出納組辦理補繳手續
D : 繳費金額有誤或逾期繳費者 → 請持繳費收據至總務處出納組補辦手

續
E : 延修生未繳平安保險費 → 請持繳費收據至學務處生輔組補辦手續
F : 兵役手續不合格 → 請至學務處生輔組補辦手續
G : 僑生,陸生,派外子女,蒙藏生 → 請至僑陸組補辦手續
H : 成績資料未齊全 → 請至註冊組辦理手續
I : 大一游泳池維護費未繳或逾期繳費者 → 請持繳費收據至總務處出納

組補辦手續
K : 延修生未繳半額雜費 → 請持繳費收據至總務處出納組補辦手續
M : 前期應健檢未完成
N : 外籍生 → 請至國際學生中心補辦手續
* : 註冊完成



夠-學分要修夠

對-學分要修對

力-能力要有

照-證照要拿

128 +

必/選/學/術

英/資

1心2體



項目

組別

校訂
必修

組訂必修
組訂
選修 畢業

學分學
科

術科
學
科

術
科

體學組
專長生

32 36
24+12

（註1） 12 12 128
非專長生 36

競技組 32 24 48 8 16 128

運管組 32 48 24 16 8 128

附註註1：體學組專長生須修習非個人專長項目12學分之必修術科。
註2：一般生可經專長課程之教師同後後，修習專長學分作為選修術科學分。



一、全人教育基礎課程：共8學分

1.大學入門：2學分（一上；建制班）

2.人生哲學：4學分（二年級；建制班）

3.專業倫理：2學分（三年級；建制班）

4.體 育：0學分（一～二年級共4學期）

體學組：國術、網球、桌球、高爾夫

競技組：籃球、足球、排球、棒壘球

運管組：田徑、游泳、籃球、重量訓練

回一覽表



二、基本能力課程：共12學分

1.國文：4學分（一年級；分班上課，全人代入）

2.大一英文：4學分（一年級；能力分班，全人代

入）

3.大二外語：4學分（英文或基礎非英文、進階非

英文）

回一覽表



三、通識教育課程：三領域共12學分

1.人文藝術領域：4學分

2.自然科技領域：4學分

3.社會科學領域：4學分

（備註：通識中任一領域之「歷史與文化（TO）」學群課程至少必修2

學分，亦以修此類「歷史與文化」之課程，可獲通識2學分，同時具備

修完「歷史與文化」課程之要求）

四、全民國防軍事教育訓練(軍訓)：0學分（一學年）

五、導師時間：0學分（大一～大四必修）

回一覽表



基本能力檢定：
通過標準及配套措施：

（一）英文：

1. 入學時已達到學校免修英文條件者。
2. 修讀並通過英文輔系、雙主修、英語菁英學程專業課程至少2 學分。
3. 修讀並通過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開設之大二英語課程至少2 學分。
4. 修讀並通過本校各系大二以上相關英文課程，至少2 學分。
5. 修讀並通過各院系之全英語課程至少2 學分。
6. 通過各類英文能力檢測之一者：
1) TOEIC 550 分以上。
2) 全民英檢(GEPT)中級複試以上通過。
3) TOEFL(IBT) 47 以上。
4) IELTS 4 以上。
5) BULATS LEVEL 2 以上。
6) 教育部公告與上列同等級以上之相關英文能力檢定。

（二）資訊基本能力：
1.參加本校資訊能力檢定或修讀通過本校認可之相關電腦資訊課程。（課

程請參閱全人網頁）
2.或檢附校外資訊相關證照。（證照名稱請參閱全人網頁）

回一覽表

http://www.hec.fju.edu.tw/輔仁大學資訊基本能力認可之校內資訊課程(審查通過彙整版)99.10.5.doc
http://www.hec.fju.edu.tw/附件一：輔仁大學資訊基本能力認可之資訊能力證照.doc


一、必修學科：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等…

二、必修術科：田徑、游泳、舞蹈等…

專長生之必修「術科專長」

體育學組之運動專長生須修滿24學分【專長(一)～專長(六)】

運動競技組須修滿32學分【專長(一)～專長(八)】

運管組：無

三、選修學科：體育教材教法、競技運動心理學、運動傷

害與急救等…；亦可修他系課程。

四、選修術科：學分數依各組規定(限體育系或進修部運休

學程所開課程) 回一覽表



• 課表哪裡查??

• 系公佈欄（三樓飲水機旁看版）

• 系網頁 - 體育系最新消息-課程公告



• 選課清單哪裡查??

輔大首頁→在校學生→校內系統選單



附註：

＊各組組訂必修（學、術科），須依各組課程修課，

不得跨組修習。

＊「運動專長生」係指經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

保送甄審或轉學生專項考試等管道錄取，或入學

後經同意修習術科專長者。

＊各組一般生，經專項項目授課教師同意，可修習

專長學分作為其術科選修學分。

＊低年級同學不得修習本組高年級課程必修課程。

回一覽表



學年課與學期課

一、學期課：
期次代號：「00」OR「學期」

意義：上課一學期即可獲得之學分
例：體操-體學一-必-學期→PASS→2學分

二、學年課：
期次代號：「01」OR「02」OR「學年」
意義：必須上完成一年課，才可得得之學分，否則

即使曾獲得單一學期之學分，均為0學分。
例：舞蹈-體學一-必-學年

上、下學期均PASS→4學分
上學期PASS，下學期不及格→0學分

回一覽表



Ｑ：我可以跨組或跨系選課嗎?

A：可以，但有幾點規範－

1.各組之必修不能跨組選課。

2.各組均需24學分之選修課程中，須修習本
系課程至少10學分，餘可跨系修課（學、
術科均可，唯術科僅限跨修進修部運休學
程）。

3.因修習雙主修、輔系、師資培育課程衝堂
者，須提出相關證明，以利個人選課。



Q：必修與選修如何區別?

A：依本組必修科目選別認定！

1.除了我自己必修科目表裡的
必修課外，別組/系的課皆算
我的選修課

2.通識仍屬通識，不屬選修。



人工加退選單使用說明

首要原則：不要用！

次要原則：網路處理不了的，
才用此單！（不包含

選不到課）
次次要原則：非得要用，請填寫正確！



加選課程

退選課程

../../1.體育系務/My Documents/系務/課務/94課務/94學年大一新生選課說明會.ppt#12. 認識選課清單II
../../1.體育系務/My Documents/系務/課務/94課務/94學年大一新生選課說明會.ppt#12. 認識選課清單II


選課清單填寫說明

體學一 D-1601-01374   田徑

競技一 D-1701-01374   田徑

運管一 D-1801-01374   田徑 回上一頁

D 1601 01374 田徑 2 必 01

部別
Ｄ代表日
間部

系級
組別＋年級
1601

1702

1803

科目代碼
5碼數字

科目名稱
寫中文就好

學分
依系統
所示

選別
必/選/
通/輔/
雙

期次
學期：00
學年：
上-01
下-02

../../1.體育系務/My Documents/系務/課務/94課務/94學年大一新生選課說明會.ppt#11. 選課清單局部放大圖


注意事項 I：

＊上課≠選課：有上課不代表有選到課

1.上課教師之點名單，不一定完全正確，以系統上
之「選課清單」為準。

2.教務處登記成績，以系統上之「選課清單」為依
據，清單上未列之科目，雖有成績不予承認。

3.建議將個人系統上的選課清單在「確認」後，將
電腦畫面存下來，或以手機拍照（含日期）留存，
以便日後查詢。



注意事項II：

＊考試假：無法參加學期考試者，應

辦理請假手續。

＊有問題請先行檢視選課須
知及必修科目表，或洽系
辦，勿聽信不實傳言。

＊隨時注意系辦公佈欄

/系網頁的各項訊息，以
免影響自身權益。




